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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39          证券简称：博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8 

债券代码：123156          债券简称：博汇转债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4〕第 6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收到关注函后，

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和逐项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请你公司说明 2023 年度、2024 年一季度“重芳烃衍生品”“重芳烃”产品

收入金额和占比情况，结合“重芳烃衍生品”“重芳烃”产品区别联系、产品分类

及缴税适用的法律法规、与税务机关沟通的情况说明前期公司“重芳烃衍生品”产

品未缴纳消费税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一季度“重芳烃衍生品”“重芳烃”产品收入金

额和占比情况 

公司目前有两套生产装置，其中芳烃抽提装置主要生产销售“重芳烃”和“重

芳烃衍生品”。 

2023 年度、2024 年第一季度“重芳烃衍生品”“重芳烃”产品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23 年度 

收入金额 占母公司收入比例 剔除内部销售后占合并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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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芳烃 83,361.09 42.55% 13.78% 

重芳烃衍生品 63,102.65 32.21% 8.56% 

合计 146,463.74 74.76% 22.34%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2024 年一季度 

收入金额 占母公司收入比例 剔除内部销售后占合并收入比例 

重芳烃衍生品 42,035.33 75.70% 10.44% 

注：1、公司 2023 年 1-6 月主要产品系重芳烃，7 月起对装置进行工艺优化，产品升级为重

芳烃衍生品。 

2、占合并收入比例系剔除内部销售后占比，其中2023年度重芳烃内部销售45,082.93万元、

重芳烃衍生品内部销售 39,325.05 万元；2024 年一季度重芳烃衍生品内部销售 33,763.64 万元。 

3、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二）结合“重芳烃衍生品”“重芳烃”产品区别联系、产品分类及缴税适用

的法律法规、与税务机关沟通的情况说明前期公司“重芳烃衍生品”产品未缴纳消

费税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 

1、“重芳烃衍生品”“重芳烃”产品区别联系 

（1）目前“重芳烃衍生品”“重芳烃”两种产品均没有相关的行业和国家标准。

行业一般根据产品形态、外观、碳数分布、主要组分、产品用途等来区别，产品名

称是根据含有的主要组分来定义。重芳烃衍生品和固态重芳烃在外观上很接近，都

呈棕褐色、黑色的固态状，组分主要为芳烃类化合物，在具体组分碳数分布上存在

区别： 

重芳烃衍生品饱和烃含量较低，芳烃与胶质含量之和一般在 55%-90%之间，含

有大量单环（一般带有较长烷基侧链和/或并有环烷环）、双环、三环、四环、五环

芳烃和噻吩等衍生物，分子量分布在 300-700 之间；70%以上组分的最低碳数在 15

以上，实测碳数主要集中在 25～55 之间，在常温常压下呈固态，外观呈棕褐色、墨

绿色或黑色。 

重芳烃是分子量大于二甲苯，碳九及以上的芳烃混合物，外观形态从液态到固

态。呈液态状重芳烃碳数分布以碳 9～碳 10 为主，分子量在 100-150 之间，主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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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偏三甲苯、甲基乙基苯、均三甲苯、均四甲苯等，外观无色透明。 

呈固态状的重芳烃组分重叠度高、烃类化合物复杂，最低碳数在 11 以上，无清

晰的组分表达。颜色随碳数增加逐渐加深至黑色。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精细化工、重油加工技术研究、重质油等行业

专家对产品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上述产品名称定义来自于此鉴定报告。 

（2）重芳烃衍生品和重芳烃两种产品用途上的区别 

重芳烃衍生品用作橡胶软化剂、沥青改性剂等，以及作为储能材料和其它新材

料的精细切割原料，不适用于调和成品油。 

呈液态的重芳烃一般可用作高沸点溶剂、石油树脂、炭黑等的原料，也可以直

接调和汽、柴油；呈固态的重芳烃作为普通橡胶和沥青的助剂，或作为新材料加工

企业的原料，但不适用于调和汽、柴油。 

附：重芳烃衍生品与重芳烃对比表 

序号 类目 重芳烃衍生品 重芳烃 

1 

形态 

（25℃，

1atm） 

固态 液态 固态 

2 外观 棕褐色、墨绿色或黑色 无色透明 浅褐色-黑色  

3 碳数分布 
碳 15 以上，以碳 25～碳 55

为主 

碳 9～碳 10 为主 碳 11 以上 

4 主要组分 

链烷烃、环烷烃、十二烷基苯、

萘类、菲类、芘类、苝类、噻

吩等 

偏三甲苯、甲基乙

基苯、均三甲苯、

均四甲苯等 

无清晰组分表达 

5 产品用途 

用作橡胶软化剂、沥青改性剂

等，以及作为储能材料和其它

新材料的原料 

直接用作汽油、高

沸点溶剂、石油树

脂、炭黑等的原料 

作为普通橡胶和沥

青的助剂 

2、产品分类 

重芳烃衍生品和呈固态的重芳烃是重质组分比较大的物质，产品市场规模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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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在化工行业内属于细分领域的小众产品，其分析技术复杂，应用范围较窄，

目前均没有相关的行业和国家标准。企业一般根据产品形态、外观、碳数分布、主

要组分、产品用途等来归类。 

公司 2023 年 7 月之前生产的重芳烃为常温常压下固态，颜色褐色和黑色，芳烃

含量 50%以上。2023 年 7 月工艺优化，产品升级后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在常温常压

下呈固态，外观呈棕褐色、墨绿色或黑色，饱和烃含量较低，芳烃与胶质含量之和

在 60%-90%之间，含有大量单环（一般带有较长烷基侧链和/或并有环烷环）、双环、

三环、四环、五环芳烃和噻吩等衍生物。2023 年 7 月产品产出后中石化石油化工科

学研究院进行了组分检验分析，产品的单环至五环类芳烃切割清晰。8 月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行业专家对产品进行鉴定，鉴定委员会根据产品的加工工艺、

组分检验分析参数、外观状态等相关资料，鉴定产品为重芳烃衍生品。 

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于 2001 年 4 月 28 日成立，是继 1998 年从化学工业部到国

家石油化学工业局这一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大变革之后，石油和化工行业管理体制的又一次大跨

越，是石油和化工行业具有服务和一定管理职能的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国家民

政部注册批准设立，原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2023 年 4 月，纳入社会工

作部监管。其主要职责为：广泛联系国内外石油和化工及相关行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同业组

织，为会员、行业、政府服务，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参与行业管理，开展行业自律，维护行业

合法权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3、缴税适用的法律法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2008 年国务院第 539 号令）的规定：

“第一条 销售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消费税的纳税人，应当依

照本条例缴纳消费税。第二条 消费税的税目、税率，依照本条例所附的《消费税税

目税率表》执行。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销售产品在《消费税

税目税率表》中的要缴纳消费税。2008 年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的财税〔2008〕

167 号文出台了《成品油消费税税目税率表》以及《成品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

《成品油消费税税目税率表》中列示需要缴纳消费税的为汽油、柴油、石脑油、溶

剂油、航空煤油、润滑油以及燃料油，共七种成品油。《成品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



 

 5 

中对七种成品油的征收范围进行了界定，其中第三条规定：“石脑油又叫化工轻油，

是以原油或其他原料加工生产的用于化工原料的轻质油。石脑油的征收范围包括除

汽油、柴油、航空煤油、溶剂油以外的各种轻质油。非标汽油、重整生成油、拔头

油、戊烷原料油、轻裂解料（减压柴油 VGO 和常压柴油 AGO）、重裂解料、加氢

裂化尾油、芳烃抽余油均属轻质油，属于石脑油征收范围。” 

国税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 2012 年第 47 号文第一条：纳税人以

原油或其他原料生产加工的在常温常压条件下（25℃/一个标准大气压）呈液态状（沥

青除外）的产品，按规定原则划分征收消费税。2013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消

费税有关政策补充规定的公告的解读》提出：“由于实践中对应税成品油与一些非应

征消费税的石油化工产品，存在着难以明确区分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公告

在第 47 号公告的基础上，明确了以下四种具体的区分方法：……三是从产品的主要

原料和外观形态进行区分。对没有明确分子式且未取得《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证》和《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如果在流动性、颜色等外观形态上与

成品油具有明显差异，或其所需主要原料并非可用于生产加工成品油的原料，则可

将此作为判定该产品不属于成品油消费税征税范围的重要依据。” 

公司 2023 年 7 月前生产的重芳烃产品常温常压下呈暗褐色及黑色固态，无论

从生产工艺、产品属性、主要成分，亦或是常温常压条件下的物理状态等各项客观

标准来判断，与成品油具有明显差异，不属于成品油消费税征税范围。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口

径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1 号，以下简称“财税 11 号公告”）。

相关主要内容为：“为促进成品油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8〕167 号），现将符合《成品油消

费税征收范围注释》规定的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口径公告如下：……三、对

混合芳烃、重芳烃、混合碳八、稳定轻烃、轻油、轻质煤焦油按照石脑油征收消费

税”。该政策是将产品属性符合《成品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规定的石脑油征税范

围的释义，外观形态等与石脑油接近的相关产品要按照石脑油征收消费税，结合上

述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第 47 号公告等文件，其中常温常压下为液态的重芳烃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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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脑油外观形态类似的产品。 

而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不在列举范围内，常温常压下呈暗褐色及黑色固

态，并且从生产工艺、产品属性、主要成分，亦或是常温常压条件下的物理状态等

各项指标，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释》规定的石脑油均具有明显差别，例如

重芳烃衍生品密度一般大于 1，而石脑油密度一般在 0.7 左右，重芳烃衍生品不应

属于应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因此公司 2023 年 7月前生产销售的重芳烃和 7月后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均无需

申报缴纳消费税。 

2024 年 3 月 27 日，公司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澥浦税务所送

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公司 2023 年 7 月以后生产销售的“重芳烃衍生品”

按“重芳烃”缴纳消费税，其依据的税收法规为上述 2023 年 6 月 30 日财政部、税

务总局发布的 2023 年第 11 号公告。 

4、与税务机关沟通的情况 

2023 年初，为了满足产品细分市场的需要，公司提出产品升级计划，聘请专业

设计院进行设计，并于 2 月完成工艺优化方案。7 月，随着财税 11 号公告发布，公

司按设计方案实施工艺优化，快速落实调整产品线升级计划，产品由重芳烃升级到

重芳烃衍生品，且就工艺优化、产品升级、生产情况、产品变化等事项与镇海区税

务局及下属澥浦税务所（以下简称“主管税务机关”）保持沟通，并于 2023 年 9 月

正式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了重芳烃衍生品产品分析报告、产品鉴定报告等升级资料

书面文件，同时报备公司正式销售开票，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之后，主管税务机关就公司产品的工艺、归类等情况进行多次沟通，其中 11

月 2 日，公司收到主管税务机关的风险提示单，提示公司有开具重芳烃衍生品发票，

重芳烃是需要按规定征税的，公司存在未足额缴纳消费税的风险。该文件并非缴税

通知，也未认定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需按照重芳烃缴税，公司反馈主管税务机

关根据已提交产品鉴定报告及检测报告，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不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文件规定范围内，无需

缴纳消费税。11 月 14 日，主管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到公司生产现场对重芳烃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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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行了取样，并封存后送第三方检测。此后并未提出异议。 

2024 年 3 月 27 日，公司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澥浦税务所送

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公司“重芳烃衍生品”按“重芳烃”缴纳消费税。 

综上所述，公司的重芳烃衍生品和重芳烃是两种产品，且与石脑油等成品油具

有明显差异。其次按财税 11 号公告、2008 年 167 号文《成品油消费税征收范围注

释》、2012 年 47 号以及《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补充规定的公告的解读》等政策的规

定，公司的重芳烃衍生品均不在消费税征收范围内。再次公司是在向主管税务机关

完成备案后开始销售，并按照重芳烃衍生品开具发票，主管税务机关也就装置、产

品工艺、指标等进行了调研和检测，前期并未明确认定公司重芳烃衍生品应缴纳消

费税。 

基于上述考虑，公司前期未对“重芳烃衍生品”产品申报缴纳消费税具有合理

性。 

二、请你公司说明知悉缴纳消费税事项的最早时点，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你公司在财务管理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

缺陷。 

回复： 

（一）公司知悉缴纳消费税事项的最早时点，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财政部税务总局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发布《关于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口

径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1 号），对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

口径进行了公告，公司关注到该税收政策对公司经营环境产生影响，于 2023 年 7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税收政策对公司经营影响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0）。 

2023 年 7 月起，公司就工艺优化、产品升级、生产情况等事项与主管税务机关

保持积极沟通，且于2023年9月正式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了重芳烃衍生品产品检测、

鉴定报告等升级备案资料书面文件，同时报备公司正式销售开票，正常开展生产经

营活动。 

主管税务机关就产品的工艺、归类、成分检测等情况与公司进行多次沟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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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日，公司收到主管税务机关的风险提示单，提示公司有开具重芳烃衍生品发票，

重芳烃是需要按规定征税的，公司存在未足额缴纳消费税的风险。风险提示单是税

务机关履职过程中与企业沟通的常规方式，公司根据风险提示单向主管税务机关反

馈提交产品鉴定报告及检测报告，公司生产的重芳烃衍生品不在《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文件规定范围内，无需缴纳消

费税。11 月 14 日，主管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到公司生产现场对重芳烃衍生品产品进

行了取样，并封存后送第三方检测。此后主管税务机关并未提出异议，风险提示单

并非缴税通知，因此公司未做风险提示披露。 

除此之外，在 2024 年 3 月 27 日之前，公司未收到过税务局任何明确要求公司

重芳烃衍生品应缴纳消费税的书面通知。 

2024 年 3 月 27 日，公司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澥浦税务所送

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公司“重芳烃衍生品”按“重芳烃”缴纳消费税。公

司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后，召开相关会议并测算如按税务通知书的要求缴纳消

费税额，对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及 2024 年一季度的利润影响。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及时披露了《关于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3），对《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相关情况说明、通知书对公司经营的

影响、公司的应对措施等事项进行了详细披露，并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回复公告日，除上述的事项外，公司再未收到税务部门其他书面函件及

回复。 

（二）公司在财务管理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

陷 

根据国家颁布的《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税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建立了《财务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公司严格

按照消费税相关条例，每月及时准确的完成消费税相关数据申报，履行消费税缴纳

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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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建立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财务总监作为重大事项报告义务人，在收到《税务

事项通知书》后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向公司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

办公室进行了报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均对公司对外披露的公告进行了确认，保

证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综上所述，公司明确知悉“重芳烃衍生品”要按“重芳烃”缴纳消费税事项的

最早时点为 2024 年 3 月 27 日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公司已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财务管理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不存

在重大缺陷。 

三、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消费税金额的确定依据及缴纳消费税事项截至目前的具

体进展，并测算公司“重芳烃衍生品”如调整为按照“重芳烃”分类缴纳消费税，

在调整前后对公司 2023 年年度及 2024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科目和金额，

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上述消费税金额的确定依据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1 号《关于部分成品油消费税政策执行

口径的公告》中的第三条“对混合芳烃、重芳烃、混合碳八、稳定轻烃……按照石

脑油征收消费税”的规定，2023 年 6 月 30 日起，对重芳烃按照石脑油征收消费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4〕94 号《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

2014 年 11 月 29 日起石脑油消费税调整为 1.52 元/升；财政部、税务总局 2008 年第

51 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实行从量定额办法计

算应纳税额的石脑油，换算方式为 1 吨=1,385 升。根据上述政策，目前石脑油消费

税的单位税额为 2,105.20 元/吨。 

公司 2023 年度和 2024 年一季度“重芳烃衍生品”销售数量分别为 140,372 吨

和 88,810 吨（含内部销售），按照《税务事项通知书》的要求，公司需要在税款所

属时期 2023 年度、2024 年一季度分别申报应纳消费税额 2.96 亿元和 1.87 亿元。 

（二）缴纳消费税事项截至目前的具体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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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澥浦税务所下

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根据文件要求，公司需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按

规定申报缴纳成品油消费税。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公司尚未申报应缴纳消费税。 

（三）调整前后的具体影响 

公司“重芳烃衍生品”如调整为按照“重芳烃”分类缴纳消费税，调整前后公

司 2023 年度和 2024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科目如下： 

1、2023 年度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2023 年度调整金额 
调整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其他应收款 25,398.61 12,069.01 -13,329.61 

1、原材料燃料油包含的消费税可以在本次缴纳

消费税时进行抵扣，调减 14,031.17 万元； 

2、冲回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调增 701.56 万元。 

存货 35,823.51 34,473.80 -1,349.71 

1、成本重新核算调增 824.90 万元；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减 3,534.16 万元； 

3、未实现内部损益调整，调增 1,359.56 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 8,462.48 3,563.19 -4,899.28 

1、原材料燃料油包含的消费税可以在本次缴纳

消费税时进行抵扣，调减 5,898.52 万元； 

2、将多交所得税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调增

999.24 万元。 

固定资产 91,762.81 87,929.58 -3,833.22 
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调减 3,833.22 万元。 

使用权资产 6,049.33 4,044.28 -2,005.05 
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使用权资产减值准

备，调减 2,005.05 万元。 

无形资产 8,065.10 7,969.32 -95.78 
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调减 95.78 万元。 

长期待摊费用 364.74 10.26 -354.47 
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准

备，调减 354.47 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

产 
948.51 1,399.62 451.11 

确认上述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使用权资

产以及股份支付的税会暂时性差异对应的递延

所得税，调增 451.11 万元。 

应交税费 1,561.55 11,871.79 10,310.24 

1、计提应缴纳的消费税及对应附加税，调增

10,775.98 万元； 

2、根据调整后的利润重新计算所得税费用，调

减 1,464.97 万元； 



 

 11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2023 年度调整金额 
调整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3、将多交所得税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调增

999.24 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

债 
4.07 91.89 87.82 

确认未实现内部损益的税会暂时性差异对应的

递延所得税，调增 87.82 万元。 

资本公积 29,324.12 29,123.56 -200.56 

由于本次税收事项，公司预计 2024 年度、2025

年度的净利润无法达到股权激励业绩条件，不

确认股权激励相关费用，调减 200.56 万元。 

盈余公积 7,269.51 6,243.58 -1,025.93 冲回原先计提的盈余公积，调减 1,025.93 万元。 

未分配利润 51,814.87 17,227.28 -34,587.59 

1、冲回原先计提的盈余公积，调增 1,025.93 万

元； 

2、本期净利润调减 35,613.51 万元。 

2、2023 年度利润表影响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2023 年度调整金额 
调整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营业成本 235,605.69 253,320.75 17,715.06 

1、成本重新核算调整，调增 19,104.79 万元； 

2、不确认股权激励相关费用，调减 30.18 万元； 

3、未实现内部损益调整，调减 1,359.56 万元。 

税金及附加 3,172.47 13,948.45 10,775.98 
计提应缴纳的消费税及对应附加税，调增

10,775.98 万元。 

销售费用 563.62 544.77 -18.86 不确认股权激励相关费用，调减 18.86 万元。 

管理费用 5,674.72 5,578.82 -95.89 不确认股权激励相关费用，调减 95.89 万元。 

研发费用 6,349.47 6,293.84 -55.63 不确认股权激励相关费用，调减 55.63 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3,903.92 -3,202.37 701.56 
冲回其他应收消费税退税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调减 701.56 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0.00 -9,822.69 -9,822.69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增 3,534.16 万元； 

2、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固定资产、使用权

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准备，调

增 6,288.52 万元。 

所得税费用 3,120.05 1,291.78 -1,828.27 

1、根据调整后的利润重新计算所得税费用，调

减 1,464.97 万元； 

2、确认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使用权资产、

未实现内部损益以及股份支付的税会暂时性差

异影响，调减 363.29 万元。 



 

 12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2023 年度调整金额 
调整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净利润 15,318.55 -20,294.96 -35,613.51  

3、2024 年一季度资产负债表影响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2024 年一季度调整金额 
调整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其他应收款 52,692.66 22,453.34 -30,239.32 

1、原材料燃料油包含的消费税可以在本次缴纳

消费税时进行抵扣，调减 31,830.86 万元； 

2、冲回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调增 1,591.54 万元。 

存货 86,360.81 85,806.51 -554.31 

1、成本重新核算调增 3,844.46 万元；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减 6,217.12 万元； 

3、未实现内部损益调整，调增 1,818.35 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 8,911.48 4,321.31 -4,590.17 

1、原材料燃料油包含的消费税可以在本次缴纳

消费税时进行抵扣，调减 6,189.05 万元； 

2、将多交所得税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调增

1,598.87 万元。 

固定资产 88,995.91 85,374.13 -3,621.78 

1、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调减 3,833.22 万元； 

2、由于固定资产减值后对已计提的折旧进行冲

回，调增 211.44 万元。 

使用权资产 6,276.14 4,338.21 -1,937.93 

1、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使用权资产减值准

备，调减 2,005.05 万元； 

2、由于使用权资产减值后对已计提的折旧进行

冲回，调增 67.12 万元。 

无形资产 8,007.33 7,915.18 -92.14 

1、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调减 95.78 万元； 

2、由于无形资产减值后对已计提的摊销进行

冲回，调增 3.64 万元。 

长期待摊费用 350.66 6.42 -344.25 

1、计提公司芳烃项目涉及的长期待摊费用减

值准备，调减 354.47 万元； 

2、由于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后对已计提的摊销

进行冲回，调增 10.22 万元。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194.49 1,900.05 705.56 

确认上述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使用权资

产以及股份支付的税会暂时性差异对应的递延

所得税，调增 705.56 元。 

应交税费 1,684.41 13,254.21 11,569.80 
1、计提应缴纳的消费税及对应附加税，调增

12,247.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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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2024 年一季度调整金额 
调整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2、根据调整后的利润重新计算所得税费用，调

减 2,276.64 万元； 

3、将多交所得税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调增

1,598.87 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

债 
2.16 167.71 165.55 

确认未实现内部损益的税会暂时性差异对应的

递延所得税，调增 165.55 万元。 

资本公积 29,387.14 29,123.57 -263.57 

由于本次税收事项，公司预计 2024 年度、2025

年度的净利润无法达到股权激励业绩条件，不

确认股权激励相关费用，调减 263.57 元。 

盈余公积 7,269.51 6,243.58 -1,025.93 冲回原先计提的盈余公积，调减 1,025.93 万元。 

未分配利润 51,814.87 17,227.28 -34,587.59  

4、2024 年一季度利润表影响 

单位：万元 

受影响的报表

科目名称 

2024 年一季度调整金额 
调整原因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营业成本 64,189.95 78,509.39 14,319.44 

1、成本重新核算调整，调增 15,070.65 万元； 

2、由于芳烃项目相关资产减值后对已计提及摊

销的折旧等金额冲回，调减 292.42 万元； 

3、未实现内部损益调整，调减 458.79 万元。 

税金及附加 717.69 2,189.29 1,471.60 
计提应缴纳的消费税及对应附加税，调增

1,471.60 万元。 

管理费用 1,512.62 1,449.61 -63.01 不确认股权激励相关费用，调减 63.01 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887.26 2.72 889.98 
冲回其他应收消费税退税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调减 889.98 万元。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0.00 -2,682.95 -2,682.95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调增 2,682.95 万元。 

所得税费用 1,154.83 166.44 -988.39 

1、根据调整后的利润重新计算所得税费用，调

减 811.67 万元； 

2、确认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未实现内部

损益以及股份支付的税会暂时性差异影响，调

减 176.72 万元。 

净利润 6,589.49 -9,943.12 -16,532.61  

注：1、2024 年一季度资产减值损失 2,682.95 万元系基于 2024 年 4 月份按照现有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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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剩余原料作贸易出售的情况下进行减值测算得出。 

2、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四）相关风险提示 

1、业绩亏损的风险 

公司“重芳烃衍生品”如调整为按照“重芳烃”分类缴纳消费税，根据相关政

策，单位税额为 2,105.20 元/吨。公司 2023 年度和 2024 年一季度“重芳烃衍生品”

销售数量分别为 140,372 吨和 88,810 吨（含内部销售），则对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

及 2024 年一季度净利润的影响分别为-35,613.51 万元和-16,532.61 万元（除消费税

缴税额影响外，考虑资产减值损失等其他相关因素影响），公司 2023 年度和 2024

年一季度将面临业绩由盈利转为大额亏损的风险。 

2、业务收缩、营业规模减少、营收下降的风险 

公司产品销售定价依据成本加成一定利润空间，并结合市场供需关系确定销售

价格。公司“重芳烃衍生品”如调整为按照“重芳烃”分类缴纳消费税，对于公司

产品来说此税负较高，将税负完全向下游传导存在一定难度，公司重芳烃衍生品毛

利可能为负，该业务模块可能亏损，公司将减少相应产品的产能。公司将面临业务

收缩、营业规模减少、营收下降的风险。 

3、资产减值损失的风险 

如税负影响不能完全向下游传导，公司重芳烃衍生品毛利可能为负，该业务模

块面临亏损，这将导致该业务模块对应的库存商品、原料的减值风险。同时因业务

也可能收缩，会导致固定资产闲置、设备利用率不足等情形，导致该业务的生产装

置等固定资产减值的风险，进而对公司的利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问题三、（三）调整前后的具体影响”中公司已经对重芳烃衍生品对应的存

货、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等做了减值测试，计算了对利润的影响额。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已成立应对小组，聘请专业的税务师和律师事务所，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梳理论证，继续与税务部门保持积极沟通，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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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维护公司利益，维护公

司合法权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5 日 


